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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2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建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夏厦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6人，代表股份46,692,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29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46,55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07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代表股份13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3人，代表股份192,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5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1 人，代表股份 13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3%。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反对 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57%；反对 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18%；弃权 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9%；反对 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814%；反对 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 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7%；反对 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95%；反对 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 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9%；反对 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814%；反对 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 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7%；反对 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95%；反对 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 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197%；反对 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2%；弃权 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0%；反对 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48%；反对 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2%；弃权 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500%；反对 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 7,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7%；反对 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905%；反对 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93%；弃权 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9%；反对 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754%；反对 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55%；弃权 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胡洁、宋天予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将本次

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

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

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

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556,100
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0742%。

经核查，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会议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

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83,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5,9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3,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3,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2257%；反对 5,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18%；弃权3,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83,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9%；反对5,6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3,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3814%；反对 5,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3,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83,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5,6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3,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3295%；反对 5,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3,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4%。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83,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9%；反对5,6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3,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3814%；反对 5,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3,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25%。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83,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5,6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3,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3,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3295%；反对 5,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3,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4%。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77,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6,4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8,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7,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3197%；反对 6,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2%；弃权8,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1%。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78,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6,4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7,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8,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7348%；反对 6,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2%；弃权7,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0%。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79,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7%；反对5,6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7,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9,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1500%；反对 5,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1%；弃权7,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0%。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79,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反对6,3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7,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9,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8905%；反对 6,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93%；弃权7,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2%。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7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9%；反对6,100股，占与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8,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8,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4754%；反对 6,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55%；弃权8,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1%。

经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 洁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沈国权 宋天予

2026年5月1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股东会的主持人：副董事长邢卫民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一9:25,9:
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地点：湖南省石门县二都街道陈氏祠社区九峰路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99,967,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9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99,194,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8人，代表股份77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8,69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7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7,91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8 人，代表股份 773,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先生、李赞女士现场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81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6%；反对

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37,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48%；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0%；弃权 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2%。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81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6%；反

对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3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48%；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0%；弃权 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2%。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81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0%；反对

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3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94%；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0%；弃权 3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6%。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81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0%；反对

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290%；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0%；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813,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5%；反对

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36%；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0%；弃权 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4%。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9,813,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8%；反

对1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267%；反对 11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83%；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经关联股东喻自文、邢卫民、李治权、蒋京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9,39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00%；反对

1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2%；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1968%；反对 11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5%；弃权 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7%。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经关联股东喻自文、邢卫民、喻薇融、邢成男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1,81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776%；反对

1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11%；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1.8941%；反对 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588%；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71%。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9,808,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9%；反对

121,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30,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1699%；反对 121,2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51%；弃权 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先生、李赞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意见如下：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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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21日发出

会议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的上

午 9:15-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100号琥珀五环国际A座十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润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6年4月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05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2,017,3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005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6,701,15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343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661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618%。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0股。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6618%。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

巍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491,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0%；

反对388,360股；弃权137,0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90,8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77%；反对388,360股；弃权137,000股。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1,553,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7%；

反对328,560股；弃权135,7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1,9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70%；反对328,560股；弃权135,700股。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1,555,2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1%；

反对325,660股；弃权136,4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4,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84%；反对325,660股；弃权136,400股。

4、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81,553,2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7%；

反对325,560股；弃权138,5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2,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08%；反对325,560股；弃权138,500股。

5、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551,2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3%；

反对329,260股；弃权136,8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0,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32%；反对329,260股；弃权136,8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465,5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5%；

反对412,360股；弃权139,4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64,4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11%；反对412,360股；弃权139,4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549,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9%；

反对333,360股；弃权134,9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47,9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18%；反对333,360股；弃权134,900股。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546,7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4%；

反对335,160股；弃权135,4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45,6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485%；反对335,160股；弃权135,4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457,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0%；

反对425,860股；弃权133,5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56,8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782%；反对425,860股；弃权133,50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895,2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3%；

反对 431,560股；弃权 133,5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4,751,
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709%；反对431,560股；弃权133,
500股。

1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995,2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2%；

反对 331,560股；弃权 133,5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4,851,
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20%；反对331,560股；弃权133,
500股。

1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436,2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5%；

反对435,860股；弃权145,2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35,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700%；反对435,860股；弃权145,200股。

1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460,5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5%；

反对419,860股；弃权136,9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59,4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71%；反对419,860股；弃权136,900股。

14、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880,4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3%；

反对 437,360股；弃权 142,5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4,736,
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926%；反对437,360股；弃权142,
500股。

1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535,0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348,260股；弃权134,0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33,9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85%；反对348,260股；弃权134,0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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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决定提名文良武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文良武先生简历见

附件），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上述议案经 2026年 5月 12日召开的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选举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3日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田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

调动，田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田峰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公司副总经理陈小蓓女士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文良武先生简历

文良武，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合肥文旅

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安徽泓瑞嘉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市政

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合肥政文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城建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文良武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